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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受天津市河西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于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开展陈塘科技商务区 X1（小学）东侧能源站地块（以

下简称能源站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及详细调查工作。该地块位于天津市河西

区中部，东至东江道，西至 X1（小学）地块，北至规划双海道，南至 X1（小学）

地块，地块调查面积 9761.3m2，本地块规划为市政设施用地（能源站用地），应

开展相关的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根据初步调查报告结果，地块内地下水在 X1-14 点位苯乙烯超标 3.33 倍，

氯乙烯超标 71.56 倍，1,1-二氯乙烯超标 1.8 倍，1,1,2-三氯乙烷超标 1.9 倍。因

此，详细调查阶段应重点关注 X1-14 点位点位上游及下游第一层及第二层地下

水中的苯系物及氯代烃赋存情况。 

根据地勘报告，场地潜水含水层埋深一般在埋深在 1.55～2.34m 之间，底界

埋深在 13.3～15.1m，潜水含水层的渗透性差、富水性极弱。其下的隔水层为第

Ⅰ海相层⑥4 与第Ⅱ陆相层⑦、⑧的粉质粘土。场地内地下水流向由东北向西南。

水力梯度在 0.685‰～2.896‰。潜水含水层下伏微承压含水层，以第Ⅰ海相层⑥4、

第Ⅱ陆相层⑦以及⑧1 粉质粘土为隔水层。微承压水含水层，厚度 1.0~2.3m，水位

埋深在 1.52～2.37m 之间，径流方向主要为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动，，平均水力

梯度为 3.061225‰。场地内微承压水流场较为平缓，等水位线分布较均匀。 

本地块详细调查依据初步调查报告结果及地块内水文地质特征布设详细调

查采样点，共布设 14 口地下水检测井，包括 6 组地下水组井，部分检测井同步

采集土壤样品。 

详细调查，土壤 VOCs 送检样品 19 个，SVOCs 送检样品 19 个，各项检出

指标均未超过对应的筛选值。地下水中，TPH、SVOCs：第一层地下水、第二层

地下水均未超过对应筛选值。VOCs：第一层地下水中，氯乙烯超标 9.44 倍，1,1-

二氯乙烯超标 1.75 倍，1,2-二氯乙烷超标 2.43 倍，1,1,2-三氯乙烷超标 1.9 倍；

第二层地下水中，X1-14-1 点位 1,2-二氯乙烷超标 3.4 倍。 

综上，能源站地块内第一层和第二层地下水中 VOCs（苯乙烯、氯乙烯、1,2-

二氯乙烷、1,1,2-三氯乙烷等）超过对应筛选值，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存在风险，因

此应当开展风险评估，确定风险水平，必要时应开展场地地下水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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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受天津市河西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于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9 月开展了陈塘科技商务区 X1（小学）东侧能源站地块

（以下简称能源站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及详细调查工作。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规划图，此地块规划为市政设施用地（能源站用地），应

开展相关的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场地规划图见图 1.1-1。 

 

图 1.1-1  陈塘科技商务区土地用地性质分布图-16 版 

1.2 调查范围 

该地块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中部，东至内江路，西至 X1 地块，南至 X1 地块，

北至规划双海道，地块调查面积 9761.3 m2。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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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目的 

1.3.1 调查与评估目的 

开展能源站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

进一步确定关注污染物，确定污染物超标程度、超标范围，为开展风险评估和确

定修复目标提供技术支持。 

1.3.2 主要内容 

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和评估是在场地初步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详

实场地环境信息并开展场地土壤和地下水详细调查监测的工作。同时开展场地土

壤理化特征参数调查，获得满足健康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 

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修订）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环办

[2004]47 号）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

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天津市环境保护条例》（2010 年修订版） 

《天津市“十二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专项规划》（2013 年） 

《天津市环保局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津环保固[2014]140 号） 

《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5 年修正） 

《市环保局关于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筛选适用标准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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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环保办秘函[2014]49 号）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津政发[2016]27 号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2014 年，试行）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编制大纲（试行）》 

1.4.2 标准导则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HJ25.1-2014）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场地环境评价技术导则》（DB11/T 656-2009，2010 年 1 月 1 日实施）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2015） 

Regional soil screening level, USEPA 2018 

《地下水水质标准》（DZ/T 0290-201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48-2017）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5749-200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1.4.3 相关规划 

《陈塘科技商务区土地使用性质分布图-16 版》 

1.5 基本原则 

场地环境调查是基于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综合结果，工作过程遵循以下原则： 

1.5.1 针对性原则 

场地环境调查是基于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综合结果，工作过程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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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性原则 

评估过程中所有涉及该地块的参数均来自于地块本身，因此这个地块的风险

评估将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块实际污染状况所产生的风险，风险评估结果也只适合

于应用在这个特定地块中。此类评估的结果能为地块风险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将风

险降低至可忽略程度提供科学依据。 

2、规范性原则 

目前在我国以及北京市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已初步构建起了国家层面的关于

污染地块风险评估和环境管理方面的一些法律、标准和规范性文件，本项目将尽

可能遵照现有的与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相关的政策和标准进行评估。当现行标准针

对污染场地缺乏有效指导时，将从科学角度对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

行综合分析和合理判断，以现场问题为导向，科学分析和论述目标地块涵盖的调

查方法、分析方法、评估方法和修复技术等问题。 

3、可操作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1.6 工作方案 

1.6.1 调查方法 

详细调查阶段主要调查方法包括：实验分析法、筛选值比较等。 

1.6.2 工作内容 

根据场地初步环境调查证实的污染源，应进一步详实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调查信息，初步判断污染点位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制定详细调查监测工作计划、

实施现场详细调查采样、记录详细调查采样过程中的钻孔信息、详细调查监测数

据分析和评估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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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工作程序（技术路线） 

场地环境初步调查中发现有土壤、地下水中污染物超标，确认为关注污染物

的，则开展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详细调查。详细调查在场地初步调查和评估的

基础上对场地的特征条件进一步补充详实并开展现场详细调查监测的工作，工作

内容包括分析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结果、制定详细调查监测的工作计划、实施现场

采样、记录详细调查采样的钻孔信息、测试数据分析和评估等步骤。 

场地详细调查技术路线如图 1.6-1 所示。 

 

图 1.6-1  场地土壤环境调查详细调查阶段技术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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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步调查概况 

2.1 地块及周边情况 

2.1.1 地块现状和历史 

2.1.1.1 地块地理位置 

能源站地块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中部，西至规划 X1（小学）地块，东至内江

路，北至规划东江道，南至规划 X1（小学）地块，地块调查面积 9761.3m2。 

2.1.1.2 地块现状情况 

地块内建筑已全部拆除，已不能观察到建筑物痕迹，局部地区能够见到建筑

垃圾及炉灰渣。现场杂草丛生，高约 0.8m-2m。 

2.1.1.3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20 世纪 50 年代前陈塘庄为农田，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洞庭路、怒江道和

东江道交汇处及附近建设陈塘庄工业区。 

1958 年，近代化学厂搬迁至本地块，2013 年，近代化学厂改制退市。 

自 2000 年-2011 年地块内建筑布局未发生明显变化。 

2011 年地块西部建筑拆除。 

2015 年地块内部全部拆除完毕，空闲至今。 

2.1.2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中的定义：“敏感目标是指污

染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重要公

共场所等”。对本地块周边 800m 范围内的敏感目标进行筛查。 

2.1.3 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2.1.3.1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通过现场踏勘、网络查询及卫星影响分析，距地块中心约 800m 范围历史周

仅
供
文
件
公
示
使
用



8 

 

边敏感区及污染源分布情况。 

临近地块历史存在的工厂均已拆除，现今仅存在合成材料工业研究所及桂发

祥麻花饮食集团公司，且距离本地块超过 500m，主要以研发和商业零售为主，

对本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应着重关注分析识别距离本地块较近工厂生产

工艺及污染物。 

2.1.3.2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网络查询及卫星影响分析，获得距地块中心约 800m 范围历

史周边敏感区及污染源分布情况。 

历史上与本地块相邻工厂较多，紧邻本地块工厂为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北院）、

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南院）、金属材料公司陈塘庄储运公司、天津市漆包线厂及

天津市感光胶片厂等四家工厂，其他工厂距离本地块均超过 400m，由于距离本

地块较远，其生活产生造成本地块污染可能性较低，应着重关注分析识别距离本

地块较近工厂生产工艺及污染物。 

2.1.4 地块周边地表水分布情况 

本地块北侧 700m 为复兴河，东侧 700m 有长泰河。 

2.2 地块及周边使用情况 

2.2.1 地块历史使用概况 

该地块 1958 年前为农田。1958 年 6 月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南院）迁入陈塘

工业区，也就是本地块内。文革中易名为天津红卫化工厂，1975 年更名为天津市

有机化工三场；1986 年复名为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工厂始建时占地 300m2，员工

20 余人，到上世纪末，工厂占地 74500m2，职工千余人。厂分南北两院，设四个

车间，一个分厂和 16 个科室。南院有阳树脂、聚合等工段；北院有塑料、机修、

包装容器等车间和库房。1984 年从意大利、西德引进 5000t 聚氯乙烯生产线。主

要产品有塑料管材、薄膜、电缆粒料、专用塑料颗粒、包装用聚烯烃中空容器、

强酸性苯乙烯阳离子交换树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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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产工艺分析及污染产生过程分析 

详见《陈塘科技商务区内江路 X1（小学）东侧能源站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

查报告》第 2.3.2 章节。 

2.2.3 周边污染源对地块影响分析 

基于以上工作分析识别周边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历史上与本地块相邻工厂

较多，紧邻本地块工厂为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北院）、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南院）

东南侧、金属材料公司陈塘庄储运公司、天津市漆包线厂及天津市感光胶片厂等

五家工厂，其他工厂距离本地块均超过 400m，其生活生产造成本地块污染可能

性较低，应着重关注分析识别距离本地块较近工厂生产工艺及污染物。其中天津

近代化学厂（北院）及金属材料公司陈塘庄储运公司已完成场地调查，其中天津

近代化学厂（北院）涉及 7 号西地块、7 号南地块、水文监测站地块，天津近代

化学厂（南院）涉及本地块及 X1 小学地块，金属材料公司陈塘庄储运公司涉及

W1 地块、W2 地块及 W3 地块。具体分析详见《陈塘科技商务区内江路 X1（小

学）东侧能源站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第 2.3.5 章节。 

2.3 基本污染识别结论 

于第一阶段地块调查，地块周边对本地块造成可能影响的物质包括油漆、金

属铜、金属银、多环芳烃类物质；本地块内部自身造成污染主要包括氯乙烯、氯

代烃类、氯代脂类、苯乙烯、苯系物类、二氯乙烷、有机助剂及其水溶物。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除天津市近代化学厂（南院）以外的周围地块给本地

块造成污染可能性较小，主要考虑本地块自身生活生产所产生的物质给本地块带

来的污染物。 仅
供
文
件
公
示
使
用



10 

 

2.4 初步采样及分析结果 

2.4.1 采样方案 

2.4.1.1 采样点布设 

根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结果，本地块的内各个建筑物功能已基本调查清

楚，潜在污染源比较明确，且可从历史地形图中获得各个建筑物坐标，根据《场

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及《地块环评评价技术导则》（DB11/T 656-

2009）采用专业判断法布设采样点。 

结合图 2.3-3 潜在污染源分布及污染物种类图（潜在污染源及泄露源）及第

一阶段调查采用专业判断法布设点位，布点过程中充分考虑氯乙烯仓库、苯乙烯

仓库等潜在泄露源及苯乙烯阳离子聚合树脂车间、聚氯乙烯生产车间等潜在污染

源的上面或旁边设置监测点以更加真实的反映地块真实环境情况。 

水文监测点布设过程综合考虑本地块南侧 X1 地块所存在的地下水监测点与

本地块潜在污染源及潜在泄露源情况及水文地质调查需求。 

 

2.4.1.2 采样点坐标 

在现场确定采样点位置时，根据采样布点方案，结合经验判断和现场实际情

况现场放点，对于每一个采样点的位置进行确认，并做好标记。并对每个采样点

进行坐标测量，确认各钻探点位的 90 系坐标。 

2.4.2 样品送检 

现场采样方法和样品采集过程详见《陈塘科技商务区内江路 X1（小学）东

侧能源站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查报告》第 4.2、4.3 章节。 

2.4.2.1 土壤 

本次采样共采集并送检 11 个土壤点位的 45 个样品（不含平行样），土壤送

检样品选取原则如下： 

1、横向上整个场区所有点位均有样品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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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向上分布于不同深度和土层，保证每个土层有一个样品送检，1m 以上

的表层土至少送检一个样品； 

 

2.4.2.2 地下水 

根据地勘调查结果，地块所揭露深度内含有一层地下水，每个地下水监测点

建一口井。 

2.4.3 分析方法及评价标准 

2.4.3.1 分析方法 

土壤污染物分析方法严格按照《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

201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执行。地下水污染物分析方法

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执行。 

2.4.3.2 评价标准 

1、土壤 

（1）若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标准限值存在时，则该值即作为土壤风

险筛选值； 

（2）若《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不存在评价指标对应的筛选值时，同时参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

选值》（DB11/T-2011）中商服/工业用地的筛选值。 

（3）若上述两项标准中均不存在评价指标所对应的筛选值时，选取《美国

EPA 区域土壤筛选值》中工业用地的筛选值作为土壤风险筛选值。 

2、地下水 

（1）地下水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 类标准进行评

价； 

（2）若《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评价指标不存在时，参考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2015）中地

下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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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评价指标在上述两个标准中均不存在时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标准进行评价； 

（4）若评价指标在上述标准中均不存在时参考《美国 EPA 区域筛选值》中

饮用水标准。 

2.5 调查结果分析 

2.5.1 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2.5.1.1 重金属 

地块有 7 个点位 38 个样品检测 14 项指标，包括 13 种重金属指标（钒、锑、

砷、镉、铬、铜、铅、锰、镍、银、铊、锌、汞）及六价铬。由统计表可知，钒、

锑、镉、铬、铜、铅、银、镍、锌、汞、铍、钴、砷在所有点位所有层均 100%

检出，所有检出金属均未超过相应的筛选值。本次调查所送样品未检出六价铬。 

2.5.1.2 VOCs 

地块共有 6 个点位 20 个样品检测 53 种 VOCs，共检出了 8 种 VOCs，分别

为甲苯、乙苯、间&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异丙基苯、正-丙苯、正-丁

苯，均属苯系物，分布于 X1-14 及 X1-16 点位处，其他点位均未检出 VOCs。如

表 4.7-2 所示，检出 VOCs 的点位所有检出结果均远小于其相应筛选值。 

 

 

如图 2.6-1 所示，检出 VOCs 的 X1-14 及 X1-16 点位分别位于原天津近代化

学厂（南院）的苯乙烯阳离子交换树脂生产车间和苯乙烯仓库点位处，检出的

VOCs 均为苯系物，与该车间的潜在污染物识别基本符合，因此推测该车间在生

产过程中及存储过程中，可能存在含有苯系物废水或废渣洒落地面，造成该区域

的土壤检出苯系物。 

2.5.1.3 SVOCs 

地块共有 6 个点位 32 个样品检测 92 种 SVOCs 共检出 14 种 SVOCs，为菲、

蒽、荧蒽、芘、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苯

并(g,h,i)苝、萘、苯并(a)蒽、二苯并(a,h)蒽、2-甲基萘。SVOCs 仅在 X1-12、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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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点位的 0.5m 处检出，其检测数值均远小于其筛选值，其他深度及其他点位均

未检出 SVOCs。 

该地块曾生产聚氯乙烯及阳离子交换树脂，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微量多环芳烃，

可能洒落至地面造成个别点位 SVOCs 有检出。此外，在现场踏勘及钻探过程中，

发现土壤表层分布有少量炉灰渣，尤其在 X1-12、X1-16 点位附近尤其明显，推

测可能是天津近代化学厂（南院）使用过炉灰渣铺垫厂内车间或道路，炉灰渣中

可能存在多环芳烃，也会造成表层土壤中检出 SVOCs 类物质。 

2.5.1.4 TPH 

地块共有 6 个点位 20 个样品检测 TPH，仅在 X1-16 点位 0.5m 处检出

C>16TPH，数值为 75mg/kg，所检出数值远小于其对应筛选值 10000mg/kg。 

综合分析此地块生产历史、生产工艺及所检出位置，此处所检出 TPH 原因

可能为拆迁过程中扰动表层土壤所致。 

2.5.2 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2.5.2.1 重金属 

本地块在初步调查阶段共设置 2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共送检 2 个样品，检测

13 项指标，包括 12 种重金属指标（锑、砷、镉、铬、铜、铅、锰、镍、银、铊、

锌、汞）及六价铬，共检出铜、镍、锌、砷、硒 5 种重金属，其中铜、镍、锌、

砷在 X1-12 及 X1-14 点位均有检出，硒在 X1-14 点位检出，所有检出数值均远

小于其对应的水质标准限值。 

2.5.2.2 VOCs 

本场地内设有 2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共送检 2 个样品，检测 53 种 VOCs。

如表 4.7-5 所示，地下水样品共检出 21 种 VOCs，其中在 X1-12 点位检出苯、乙

苯及叔丁基苯等 3 种苯系物，检出值均小于其对应的水质标准限值，在 X1-14 点

位共检出 9 种苯系物及 12 种氯代烃类物质。其中苯乙烯超标 3.4 倍，氯乙烯超

标 72.3 倍，1,1-二氯乙烯超标 1.8 倍，1,1,2-三氯乙烷超标 1.9 倍，其他检出的物

质数值均小于其对应的水质标准限值。 

X1-14 点位苯乙烯、氯乙烯、1,1-二氯乙烯、1,1,2-三氯乙烷 3 种污染物超标，

仅
供
文
件
公
示
使
用



14 

 

分析其可能来源于天津近代化学厂（南院）的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原料或者

污水泄漏渗入地下，导致本点位地下水氯代烃及苯乙烯数值异常。 

因 X1-14 点位苯乙烯、氯乙烯、1,1-二氯乙烯、1,1,2-三氯乙烷 4 种污染物超

标，应对该地块开展详细调查，详细调查阶段应重点关注该点位周边地下水中的

苯系物及氯代烃类污染物。 

2.5.2.3 SVOCs 

所送样品均未检出 SVOCs。 

2.5.2.4 TPH 

所送样品均未检出 TPH。 

2.6 结论及建议 

初步调查共布设 6 个土壤监测点，采样深度 0.5m~15.5m，采集并送检样品

35 个，检测指标为重金属（14 种）、VOCs（53 种）、SVOCs（92 种）和 TPH；

布设 2 个地下水监测点，采集一层地下水，检测指标为重金属（13 种）、VOCs

（53 种）、SVOCs（92 种）、TPH。 

地块内土壤中检出 13 种重金属（钒、铜、铬、镍、锌、银、锑、铅、镉、

铍、砷、钴、汞），均未超过相应筛选值；检出 8 种 VOCs 及 14 种 VOCs，检出

数值远小其对应筛选值。 

地块内地下水共检出 5 种重金属，均未超过相应的水质标准限值；地下水样

品共检出 21 种 VOCs，其中苯乙烯超标 3.4 倍，氯乙烯超标 72.3 倍，1,1-二氯乙

烯超标 1.8 倍，1,1,2-三氯乙烷超标 1.9 倍，其他检出的 VOCs 均小于其对应的水

质标准限值；地下水样中未检出 SVOCs 及 TPH。 

综上所述，本地块应进一步开展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详细调查阶段应

重点关注超标点位周边地下水中的苯系物及氯代烃类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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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水文地质情况 
本次场地水文地质初勘通过钻探、室内土工试验、水位统测等工作，初步查

明了场地内的水文地质特征，结论如下： 

1、场地内 16m 以浅的岩性主要有素填土、粉质粘土、粉土、粉砂等。 

2、项目场地内包气带厚度为 1.55～2.34m，包气带岩性以人工填土、素填土

为主，土质不均。包气带厚度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变幅一般在 1.0m 以内。 

3、场地潜水含水层底界埋深在 13.3～15.1m，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第Ⅰ海相层

及其以上的粉质粘土、粉土、粉砂为主，潜水含水层平均厚度在 13.3m 左右，潜

水含水层的渗透性差、富水性极弱。其下的隔水层为第Ⅰ海相层⑥4 与第Ⅱ陆相层

⑦、⑧的粉质粘土。 

4、场地内的潜水含水层组各类岩性中，粉质粘土渗透性等级多属“极微透水”

级别，以第Ⅰ陆相层的粉质粘土（④1）、第Ⅰ海相层粉质粘土（⑥1）为主；粉土渗

透性等级部分为“微透水”级别，部分为“极微透水”级别，以第Ⅰ海相层粉土（⑥31）

为代表；粉砂含水层渗透性相对较好，以第Ⅰ海相层粉砂（⑥32）为代表。 

5、场地内潜水主要受大气降雨和地表水入渗补给，地下水排泄方式为潜水

蒸发、侧向流出，流向由东北向西南。潜水地下水埋深一般在埋深在 1.55～2.34m

之间，水力梯度在 0.685‰～2.896‰，平均水力梯度为 1.785‰，场地内潜水流场

较为平缓，等水位线分布较均匀。 

6、场地内微承压水水位埋深在 1.52～2.37m 之间，径流方向主要为由东北

向西南方向流动，水力梯度在 2.15435‰~3.94465‰，平均水力梯度为 3.061225‰。

场地内微承压水流场较为平缓，等水位线分布较均匀。 

7、通过本次钻探工作查明，工作区潜水含水层下伏微承压含水层，微承压

含水层以第Ⅰ海相层⑥4、第Ⅱ陆相层⑦以及⑧1粉质粘土为隔水层，与上覆潜水含

水层相隔。微承压水含水层以全新统下组河床~河漫滩相沉积（Q4
1al）粉砂（地

层编号⑧2）为主要含水介质，含水层厚度 1.0~2.3m。 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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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细采样及分析 

4.1 采样方案 

4.1.1 采样点布设原则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地块土壤中所有检测指标均未超过相应筛选值，X1-14

点位的地下水中苯乙烯、氯乙烯、1,1-二氯乙烯和 1,1,2-三氯乙烷共 4 种 VOCs 超

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 IV 类水质指标限值。因此，详细调查

阶段重点关注地块地下水中苯系物及氯代烃类污染物。 

4.1.2 采样方案 

本地块采用判断布点与网格布点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前期调查数据，在 X1-

14 上下游等区域设置组井，并在 X1 能源站与 X1 小学地块交界位置设置地下水

采样点，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的扩散范围。 

4.2 现场采样 

4.2.1 采样点位布设 

根据初步调查情况，X1-14 点位地下水中苯乙烯超标 3.33 倍，氯乙烯超标

71.56 倍，1,1-二氯乙烯超标 1.8 倍，1,1,2-三氯乙烷超标 1.9 倍。为了确定污染范

围和地下水不同深度污染特征，设置 6 组地下水井，分为 A8（A8-1、A8-2），A1

（A1-1、A1-2），A2（A2-1、A2-2），A3（A3-1、A3-2、A3-3），A9（A9-1、A9-

2），X1-14（X1-14-1、X1-14-2），其中 A3-3、X1-14-1、A8-2、A9-2 用于观测第

二层地下水。另外为明确本地块污染是否会对 X1（小学）地块存在影响，在 X1

（小学）地块布设 A10 点位。另外本地块布设一个抽水实验井 A11。依据初步调

查报告结果，部分地下水监测井同步采集土壤样品送检。 

根据地块内地下水流向，A8，A2 位于初调超标点位 X1-14 上游，A9（A9-

1、A9-2），A3（A3-1、A3-2、A3-3）位于 X1-14 下游，X1-14（X1-14-1、X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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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于监测初步调查超标点位原位，各点位用于确定污染地下水的下游污染羽

污染范围。同时，设置不同深度的地下水组井，获取污染物在第一层地下水和第

二层地下水或第一层地下水中不同深度的分布特征，确定污染物的纵向迁移情况。 

4.2.2 采样方法 

4.2.2.1 总体采样方法描述 

根据场地污染物特征和现场实际情况，此次现场调查采用 30 钻机钢索冲击

钻探法。30 钻机钢索冲击钻探法能够达到更深的钻探深度，且更适合较硬地层，

同时具有可穿透多种地层、对地面环境影响小的特点，可以采集未经扰动的完整

试样。 

4.2.2.2 土壤样品采集方法 

土壤样品采集参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的相关要求，现场钻探时，在钻孔处测量钻孔的平面坐标和海拔高程。在每次取

样前先观察土壤的组成类型、密实程度、湿度和颜色、垃圾含量，并拍摄钻孔位

置四个方向的照片，观测和观察的结果详见附件。 

4.2.2.3 地下水样品采集方法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的要求开展

地下水样品采集工作，主要包括建井、洗井和样品采集三个步骤。 

地下水样品采集应在洗井完成后 2 个小时内完成，并做到一井一管，防止交

叉污染。 

4.2.2.4 样品保存及运输 

由于样品数量较多，因此项目工作组特设置专人负责样品管理，负责所有样

品整理、统计、包装及运输。 

在整个链责任管理过程中，由样品管理员负责监督整个过程的完整性和严密

性，并向现场质量控制人员报告，现场质量控制人员对整个过程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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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样品检测 

4.3.1 样品送检 

本次能源站地块详细调查工布设 15 口地下水井（其中 6 组组井），除 A11 为

抽水实验井外，其他 14 口地下水井均送检地下水样品。其中 A1-1、X1-14-1、

A3-1、A2-1 孔位有土壤样品送检，X1-14-1 送测深层土样。共送检地下水样品 14

个（不含平行样），土壤样品 17 个（不含平行样）。 

4.3.2 检测项目 

根据初步调查报告结果，详细调查阶段土壤样品送检项目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地下水送检类别包括石油类、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 

4.3.3 检测分析方法 

本次检测指标依据相关标准要求，优先采用国标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本项

目各监测指标分析方法见表 4.3-1 和表 4.3-2。 

表 4.3-1  土壤样品分析指标及分析方法 

pH USEPA 9045D-2004 土壤和废弃物 pH 的测定 电极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USEPA 8270D-2014 半挥发性有机物 气相色谱/质谱法 

干重 HJ 613-2011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挥发性有机物 USEPA 8260D-2017 挥发性有机物 气相色谱/质谱法 

表 4.3-2  地下水样品分析指标及分析方法 

pH 
GB/T 5750.4-2006（5.1）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

指标 玻璃电极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USEPA 8270D-2014 半挥发性有机物 气相色谱/质谱法 

挥发性有机物 USEPA 8260D-2017 挥发性有机物 气相色谱/质谱法 

总石油烃 USEPA 8015D-2003 非卤代有机物 气相色谱法 

4.3.4 评价标准 

1、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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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标准限值存在时，则该值即作为土壤风

险筛选值； 

（2）若《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不存在评价指标对应的筛选值时，同时参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

选值》（DB11/T-2011）中商服/工业用地的筛选值。 

（3）若上述两项标准中均不存在评价指标所对应的筛选值时，选取《美国

EPA 区域土壤筛选值》中工业用地的筛选值作为土壤风险筛选值。 

2、地下水 

（1）地下水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 类标准进行评

价； 

（2）若《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评价指标不存在时，参考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2015）中地

下水指标； 

（3）若评价指标在上述两个标准中均不存在时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标准进行评价； 

（4）若评价指标在上述标准中均不存在时参考《美国 EPA 区域筛选值》中

饮用水标准。 

4.4 质量控制及安全防护 

4.4.1 质量控制手段 

为保证整个调查采样与实验室监测采样全过程的质量，建立全过程的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体系。 

1、项目管理结构 

由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此次现场采样工作，聘请监测

和地勘工作人员，包括测量工程师、钻探工程师、样品采集工程师等组成调查组。 

2、项目质量控制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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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质量管理结构 

质量控制人员 职责 

现场质量控制 

保证现场钻探、取样、样品保存过程满足项目实施方案等要求。

当现场工作不满足质量控制要求时，现场质量控制人员有权因质

量控制原因停止现场包括项目团队及分包商在内所有人员的工

作，并提出整改要求。 

质量审核 
由项目总监指定经验丰富的专家承担，主要负责项目实施方案及

项目成果的审核工作； 

质量保证协调 
质量保证协调员负责就钻探、取样、样品保存、递送、分析等问

题与包括业主、分包商和实验室在内的各方进行协调。 

技术顾问组 
对项目中的质量控制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最新技术、方法；

审核技术方案；对现场情况、结论和建议提出审核意见等； 

3、现场采样过程质量控制 

为保证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获得有代表性的样品，在采样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4、实验室分析过程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包括：分析数据的追溯文件体系、样品保存

运输条件保证、内部空白检验、平行样加标检验、基质加标检验、替代物加标检

验，相关分析数据的准确度和精密度需满足相关要求。 

4.4.2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为评估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本

项目设置质量控制平行样，由于详细调查阶段分两次进场（第二次详调进场仅采

集地下水样品），因此第一次详调进场设置 2个土壤平行样和 1个地下水平行样，

第二次详调进场设置 1 个地下水平行样。本项目采样过程的土壤现场平行样品数

量达总样品数量的 10.5%，地下水现场平行样达总样品数量的 14.3%。检测结果

分析显示 95%以上的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相对偏差在 20%以内。 

4.4.3 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样品送达实验室后的分析测试由上海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具体

的质量控制方案如下。 

1、仪器设备：上海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选择国际知名品牌、最先进

仪器进行样品分析，该设备在使用前都经过相应的检定；标准物质优先选择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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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供应商产品，如没有的选择色谱纯或者分析纯的试剂作为参考。 

2、实验室质控样：除现场平行样，盲样和清洗空白外，上海实朴检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一套内部质控要求，这些实验室质控样品包括：方法空白，实

验室标准控制样，实验室平行样，基质加标样品及基质加标平行样品的检测分析

对检测质量进控制。要求每 20 个样品或者至少每一批样品作一个系列的实验室

质量控制样，也可根据情况适当调整。 

4.5 检测数据分析 

4.5.1 土壤检测数据分析 

4.5.1.1 VOCs 

土壤 VOCs 送检样品 19 个，其中仅在 A3、A1 点位有 5 个样品有检出，检

出指标 6 项，均未超过对应的筛选值。 

4.5.1.2 SVOCs 

土壤 SVOCs 送检样品 19 个，其中仅有 1 个样品有检出，为 A3 点位 15m 深

度，检出指标 4 项，均未超过对应的筛选值。 

综上，与初步调查报告结果一致，详细调查阶段土壤样品中未出现污染物超

过相应筛选值的情况。 

4.5.2 地下水检测数据分析 

4.5.2.1 石油类 

（1）第一层地下水 

第一层地下水中，石油类送检样品 10 个，其中仅有 2 个样品检出，分别为

A3-1、A3-2，其检出值均未超过相应的筛选值。 

（2）第二层地下水 

地块内第二层地下水送检 4 个样品（A3-3、X1-14-1、A8-2、A9-2），所有样

品未检出（检出限：50μg/L），即均未超过相应的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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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VOCs 

（1）第一层地下水 

第一层地下水中，VOCs 送检样品 10 个，其中有 5 个地下水样品有检出，

分别为 A1-1，A1-2，A3-1，A3-2，X1-14-2，其中 A1-1、A1-2、X1-14-2 检出结

果有超标。 

第一层地下水中检出的指标包括单环芳烃、熏蒸剂、卤代脂肪烃、三卤甲烷

等 4 个类别，其中单环芳烃类检出 6 种、熏蒸剂类检出 1 种，检出样品中两类

VOCs 均未超过相应的筛选值；卤代脂肪烃检出 4 种，其中氯乙烯有 4 个样品检

出，3 个样品超过对应筛选值，1,2-二氯乙烷超过对应筛选值，三卤甲烷检出 1 种

——氯仿，未超过对应筛选值。 

（2）第二层地下水 

第二层地下水中，VOCs 送检样品 4 个，其中有 2 个地下水样品有检出，分

别为 A3-3，X1-14-1，A3-3 检测井仅检出乙苯，且远低于对应筛选值。 

X1-14-1 检测井检出单环芳烃类 1 种，乙苯；卤代脂肪烃类 3 种，包括氯乙

烯、1,2-二氯乙烷、1,1,2-三氯乙烷，其中 1,2-二氯乙烷超过相应筛选值 3.4 倍；

三卤甲烷类检出 1 种，氯仿，未超过对应筛选值。 

综上，根据初步调查情况，经过详细调查发现，第一层地下水中 A1-1、A1-

2 点位氯乙烯，X1-14-2 点位氯乙烯、1,2-二氯乙烷超过对应筛选值，第二层地下

水中 X1-14-1 点位 1,2-二氯乙烷超过对应筛选值。 

本地块详细调查过程中，布设了 6 组组合地下水井，得到各个点位不同深度

的地下水污染物浓度。地下水越深氯乙烯浓度越低，在 X-14-1 和 X-14-2 点位第

一层地下水浓度超过对应筛选值，但在第二层地下水中浓度低于对应筛选值；1,2-

二氯乙烷在 X-14-1 和 X-14-2 点位的第二层地下水中浓度高于第一层地下水浓

度，且超过对应筛选值。 

4.5.2.3 SVOCs 

详细调查中送检的地下水样品（包括第一层、第二层地下水）未检出 SVOCs。 

4.6 采样分析结论 

1、根据土壤送样检测结果，能源站地块内土壤样品 VOCs 送检 19 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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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 A3、A1 点位有 5 个样品有检出，检出指标 6 项，均未超过对应筛选值；土

壤 SVOCs 送检样品 19 个，其中仅 A3 点位 15m 深度有 1 个样品有检出，检出

指标 4 项，均未超过对应的筛选值。 

2、根据地下水送样检测结果，能源站地块地下水中（1）TPH：第一层地下

水送检样品 10 个，仅 A3-1、A3-2 有检出，均未超过对应筛选值；第二层地下水

样品送检 4 个，均未检出。（2）VOCs：第一层地下水中，VOCs 送检样品 10 个，

其中 A3-1，A3-2 中有检出但未超过对应筛选值，A1-1、A1-2 氯乙烯、X1-14-2

氯乙烯、1,2-二氯乙烷超过对应筛选值，苯乙烯最大超标 3.3 倍，氯乙烯最大超

标 71.56 倍，1,1-二氯乙烯最大超标 1.75 倍，1,2-二氯乙烷最大超标 2.43 倍，1,1,2-

三氯乙烷最大超标 1.9 倍；第二层地下水中，VOCs 送检样品 4 个，其中 A8-2、

A9-2 未检出，A3-3 仅乙苯检出，且远低于对应筛选值，X1-14-1 中 1,2-二氯乙烷

超过对应筛选值超标 3.4 倍。（3）SVOCs：第一层地下水、第二层地下水共送检

样品 14 个，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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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5.1 详细调查结论 

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受天津市河西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于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开展陈塘科技商务区 X1（小学）东侧能源站地块土

壤环境初步调查及详细调查工作。依据调查结果，X1（小学）东侧能源站地块为

地下水污染的污染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初步调查报告结果，地块内 VOCs 在 X1-14 点位苯乙烯超标 3.33 倍，

氯乙烯超标 71.56 倍，1,1-二氯乙烯超标 1.8 倍，1,1,2-三氯乙烷超标 1.9 倍。因

此，详细调查阶段应重点关注 X1-14 点位点位上游及下游第一层及第二层地下

水中的苯系物及氯代烃赋存情况。 

2、本地块详细调查依据初步调查报告结果及地块内水文地质特征布设详细

调查采样点，共布设 14 口地下水检测井，包括 6 组地下水组井，用以调查第一

层地下水及第二层地下水环境情况及地下水深度与污染物相关性，部分检测井同

步采集土壤样品。 

3、详细调查过程中，土壤 VOCs 送检样品 19 个，SVOCs 送检样品 19 个，

各项检出指标均未超过对应的筛选值。地下水中，TPH：第一层地下水、第二层

地下水均未超过对应筛选值。VOCs：第一层地下水中，氯乙烯最大超标 9.44 倍，

1,1-二氯乙烯最大超标 1.75 倍，1,2-二氯乙烷最大超标 2.43 倍，1,1,2-三氯乙烷最

大超标 1.9 倍；第二层地下水中，1,2-二氯乙烷超标 3.4 倍。SVOCs：第一层地下

水、第二层地下水样品中均未检出，即未超过对应筛选值。 

4、综合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能源站地块内第一层地下水和第二层地

下水中部分 VOCs（苯乙烯、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1,1,2-三氯乙

烷等）超过对应筛选值，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存在风险，应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5.2 建议 

详细调查结果和初步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可知，能源站地块内第一层地下水和

第二层地下水均存在 VOCs 超过对应筛选值的现象，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存在风

险，因此应当开展风险评估，确定风险水平，必要时应开展场地地下水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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